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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
 

 

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4年 11 月 14 

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，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增资及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》，同

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森泰木塑科技地板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森泰科技”）

以增资及借款形式向全资子公司森泰（泰国）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泰国森泰”)

提供募集资金合计16,996.94万元。其中用于增资的金额为13,884.97万元；用于

借款的金额为3,111.97万元，借款期限为借款之日起5年，借款年利率为0.5%

（由于募投资金账户利息变动无法准确预计，实际借款金额包含截止银行账户

划转前所有金额）。上述议案已由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根据上述审议内容，公司已开设新的募集资金账户并签署了相关募集资金

监 管 协 议 。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025 年 1 月 14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户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

方监管协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03），及公司于2025年3月12日在巨潮

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户后重新签订募集

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20）。 

近日，公司与子公司森泰科技、泰国森泰，中国银行(泰国)股份有限公司、

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现将相

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募集资金专户设立及存储情况 

为满足公司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要求，公司决定增设募集资金专用账

户。根据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，公司与开户银行、保荐机构就新开立的专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户签订新的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》。本次三方监管协议下的募

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： 

账户名 开户银行 账号 
专户余额 

（万元） 
用途 

森 泰 （ 泰

国）有限公

司 

中 国 银 行

（泰国）股

份有限公司 

100000301276170 0 

年产600万平方米新型石木

塑复合材料数码打印生产线

技改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

使用，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

森 泰 （ 泰

国）有限公

司 

中 国 银 行

（泰国）股

份有限公司 

100000301276181 0 

年产2万吨轻质共挤木塑复

合材料生产线扩建项目募集

资金的存储和使用，不得用

作其他用途 

三、本次签订的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》签订情况及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协议签署主体 

甲方：森泰股份、森泰科技、泰国森泰 

乙方：中国银行（泰国）股份有限公司 

丙方：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二）协议主要内容 

为规范甲方募集资金管理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

的规定，甲、乙、丙三方经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 

1、为满足甲方未来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要求，经协议各方协商一致，同

意增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（以下简称专户）。上述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

储和使用，不得用作其他用途； 

2、除非另有约定，本补充协议为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的一部分，与

该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本补充协议其他未尽事宜亦适用《募集资金三方

监管协议》的约定。 

3、本补充协议自甲、乙、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

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，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。 

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》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安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 年 4 月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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